
2021 年“创新清远”科技进步奖申报指南

一、奖励类别

“创新清远”科技进步奖一等奖

“创新清远”科技进步奖二等奖

二、申报对象

涵盖工程与技术科学、农业科学、医药科学三大学科，

以国家支持的高新技术产业、农林畜牧水产和医疗卫生等领

域为主，在科学研究、技术发明、技术开发、成果转化和产

业化等科技创新活动中，形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，

及做出突出贡献的项目。

“创新清远”科技进步奖（一等奖）：授予在关键技术

或者系统集成上有较大创新，技术难度大，总体技术水平和

主要技术指标达到省内及以上先进水平，市场竞争力较强，

经济效益显著，对行业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作用显

著的单位。

“创新清远”科技进步奖（二等奖）：授予在关键技术

或者系统集成上有较大创新，技术难度较大，总体技术水平

和主要技术指标达到市内或省内领先以上水平，市场竞争力

较强，经济效益明显，对行业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作用

明显的单位。



三、申报条件

申报“创新清远”科技进步奖的项目，必须同时具备下

列基本条件：

1.申报主体必须是在清远注册的独立法人单位或纳税

的组织，且经营 2 年以上；

2.参评项目必须是我市单位或组织为第一完成单位或

完成人与国内外机构合作研究开发的成果；

3.参评项目或成果必须具有自主知识产权；

4.参评项目原则上须获得所在地科技主管部门提名，第

一完成单位为市直单位的可自荐。

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，不得申请：

1.已获得省级（含）以上科学技术奖励的项目；

2.依照法律法规规定成果的完成形式需要取得而未取

得行政许可的项目；

3.未解密的保密项目；

4.知识产权、项目完成单位或完成人等方面存在争议，

或未按要求取得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许可证的项目；

5.尚未结题验收的各级科技计划项目。

其他申报要求

1.“创新清远”科技进步奖（一、二等奖）要求所有完

成单位都是独立的法人单位，第一完成单位应在清远市内注



册；主要成果在清远市取得并应用；参评项目如通过科学技

术评价的应提供相应的评价证明；列入国家、省级或市级计

划支持的项目，应当提供结题验收证明。

2.参评项目所列论文、专著应在国内为主完成，知识产

权应归国内所有。论文署名第一单位为国外单位的，不得作

为申报奖项的代表性论文专著。

3.“创新清远”科技进步奖（一、二等奖）要求成果已

整体应用 1 年及以上，并需按照管理办法有关要求提供应用

情况和效果（效益）佐证材料。涉及有行政许可审批要求的，

必须提交相应的行业许可批准证明材料，且获得批准时间达

到 2 年以上。

4.同等条件下，优先支持在重大卫生、公共安全事件中

发挥重要作用的技术成果。对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

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科技成果，不受论文专著公开发表、行政

许可审批或整体技术应用“满 2 年以上”的限制，第一完成

单位需提供情况说明作为附件。

5.参评项目所使用的的成果应为非涉密成果且无知识

产权权属纠纷。代表性论文、专著的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（主

编或副主编）、发明专利的发明人、专利权人、成果登记以

及成果评价中所列的完成人未列入项目完成人的，以及论文

署名第一的单位、知识产权的权利人、成果登记以及成果评

价中所列的完成单位未列入项目主要完成单位的，必须征得



其个人或单位同意；项目第一完成人须亲笔撰写承诺内容、

签署承诺函，由相关单位盖章，将报奖证明材料存档备查。

6.已进入评审的项目原则上不可更改或增减完成人及

完成单位，由完成单位发函并经评审委员会同意后，方可撤

销评审。

7.“创新清远”科技进步奖的候选人、团队及完成单位

信用良好，无重大违法记录，未被列入失信名单。

四、申报流程

（一）通过清远市科学技术局官方网站、清远市高新技

术企业协会官网或“清远科技服务”微信服务号下载《“创

新清远”科学技术奖申报书》。

（二）按要求填写《“创新清远”科学技术奖申报书》

和准备相关附件材料。

（三）打印申报书和附件材料一式 3 份（A4 双面打印），

全部资料合并竖向左侧胶装成册，提交到所在地科技主管部

门填写审核提名意见。通过提名后，将纸质版材料和电子版

材料（按“项目名称+申报单位”压缩命名）提交到评选办

公室（市高企协）邮箱。

（四）评选办公室对申报资料进行形式审查，评审委员

会组织专家团队进行项目评选，并将评选结果予以公示。



五、其他事项

评审分三轮进行：第一轮为形式审查，第二轮为学科（专

业）初评，第三轮为评审专家委员会综合评审。必要时须进

行现场考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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